
苗栗縣生命教育計畫（113－117學年） 

壹、 依據：依據教育部111年7月20日臺教學(二)字第1112804009號函訂頒教育

部生命教育推動方案辦理。 

貳、 目標：人才培育應以人的培育為基礎，為深耕及推廣生命教育整體政策，

希冀透過學校、家庭及社會教育，讓學習者得以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探索、

內化並深化生命教育之核心素養。適齡適性地引導其展現生命積極向上向

善的意義與價值，並以「培養探索生命根本課題的知能」、「提升價值思辨

的能力與情意」及「增進知行合一的修養」為學習目標，落實全人教育理

念。 

一、 組織政策方面：建立有效生命教育推動機制，將生命教育理念融入相

關政策，落實生命教育推動及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實踐。 

二、 校園文化方面：整合校內外資源，明列具體目標、內涵及成效評估機

制，有計畫且周延地透過校園願景、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

程等，型塑生命教育校園文化。 

三、 師生素養方面：建構生命教育師資培訓與專業成長機制，深化教師生

命素養與教學知能，使能引導學生適齡適性的探索生命根本課題，實

踐知行合一與追求幸福人生之目標。 

四、 社會推廣方面：整合在地特色與社會資源，推展家庭、社區與社會之

生命教育，期與學校教育產生銜接與相輔相成的功效。 

五、 研究發展方面：扎根生命教育理論基礎，結合跨領域學習及多媒體應

用科技，深化生命教育知識系統建構與應用。 

六、 國際交流方面：發展生命教育國際化的機制與策略，分享生命教育成

果，提升國際視野及跨國交流之機會。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二、 承辦單位：苗栗縣轄屬公私立各級學校(含公私立幼兒園)。  

肆、 實施期程：自即日起至民國 118年7月31日止。  



伍、 實施策略 

一、 政策發展與方案推動 

（一）生命教育中心學校、國教輔導團及課程研發單位等組成「生命

教育推動小組」，負責推動轄屬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生命教育相

關事項，並研擬具地方特色之生命教育推動方案或計畫。 

（二）「生命教育推動小組」，應會同本府轄下各教育階段課程及教學

課程相關單位與「生命教育中心學校」，進行教材研發、教學設計

與教師專業增能等相關事宜，以落實各校生命教育文化形塑，推

動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領域或學科課程及其他非課程時間規劃活

動。 

（三）定期參與「中央與地方政府推動生命教育之聯繫協調會報」，以

落實生命教育政策、強化生命教育推動任務與功能。 

（四）督導各級學校完成編定全校性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建

立並落實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模式，以及建立自我傷害之

危機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二、 師資培育與知能精進 

（一）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教師、行政團隊之生命教育專業

知能研習及教學觀摩研討活動。 

（二）將生命教育學習主題列入中小學及幼兒園之校長、主任、園

長、教師與行政人員之培訓、進修及研習課程中。 

（三）提升縣市各學科/領域輔導團員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知能，使

能協助推廣至各學科/領域。 

三、 課程教學與多元活動 

（一）學前教育部分：鼓勵生命教育融入幼兒原有之學習及作息中，

提供幼兒覺察、體驗、探索之機會，如：例行性活動、轉銜活

動、大肌肉活動、學習區、教保活動課程、全園性活動等。 

（二）輔導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將生命教育課程納入「學校課程計

畫」中實施。 



（三）輔導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各領域/科目融入生命教育議題，

並善用彈性學習課程(或時間)與校訂課程規劃。 

（四）鼓勵學校運用各項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等多元方式，引導學

生思考生命的價值，以生命教育形塑校園文化。 

（五）鼓勵「生命教育特色學校」試行固定時數或固定時段推行生命

教育教學活動。 

四、 社會實踐與家庭推廣 

（一）鼓勵「青年」參與志願服務，並將生命教育融入志願服務相關

培訓或活動，涵養思辨、反省與自主的行動能力，進而培養社會

關懷能力。 

（二）鼓勵各縣市社區大學、家庭教育中心、樂齡學習中心、新住民

學習中心、社教機構辦理生命教育相關課程及推廣活動，以提升

社會大眾與家長對生命教育之認知與實踐。 

（三）透過媒體與網路介紹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推動案例，或結

合社會資源辦理相關宣導及實踐活動。 

五、 研究發展與國際接軌：透過調查、論壇及研討，推展生命教育學習主

題與實質內涵；並加以推理思辨、價值澄清及討論實踐之道。 

陸、 生命教育實質內涵與議題：生命教育的主軸在於對生命終極意義進行探

索，對各種價值進行思辨，並轉化為實踐的動力，著重於追求至善的過

程。實質內涵以「人生三問」為核心，其中「人為何而活？」乃是對於人

生終極關懷問題的思考，「人應如何生活？」則反映對於價值思辨的不斷淬

煉，「如何能夠活出應活的生命？」是知行合一的問題，而知行合一則是靈

性修養的目標。然而，探索人生三問需建基於良好的思考素養與對人的正

確理解，因此「哲學思考」與「人學探索」為進行人生三問的基礎與方

法。 

 

 

 



議題學習

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哲學思考  

生 E1探討生活議題，培

養思考的適當情意

與態度。  

生 J1思考生活、學校與

社區的公共議題，

培養與他人理性溝

通的素養。 

生 U1思辨生活、學校、

社區、社會與國際

各項議題，培養客

觀分析及同理傾聽

的素養。 

人學探索  

生 E2理解人的身體與心

理面向。  

生 E3理解人是會思考、

有情緒、能進行自

主決定的個體。  

生 J2探討完整的人的各

個面向，包括身體

與心理、理性與感

性、自由與命定、

境遇與嚮往，理解

人的主體能動性，

培養適切的自我

觀。 

生 U2看重人皆具有的主

體尊嚴與內在價

值，覺察自我與他

人在自我認同上的

可能差異，尊重每

一個人的獨特性。 

 

終極關懷 

生 E4 觀察日常生活中

生老病死的現象，

思考生命的價值。  

生 E5 探索快樂與幸福

的異同。 

生 J3 反思生老病死與

人生無常的現象，

探索人生的目的、

價值與意義。 

生 J4分析快樂、幸福生

命意義之間的關係。 

 

生 U3 發展人生哲學、

生死 學 的 基 本 

素養，探索宗教

與終極關懷的關

係，深化個人的

終極信念。 

生 U4 思考人類福祉、

生 命 意 義 、 幸

福、道德與至善

的整體脈絡。 

價值思辨  

生 E6 從日常生活中培

養道德感以及美

感，練習做出道德

判斷以及審美判

斷，分辨事實和價

值的不同。  

生 J5 覺察生活中的各

種迷思，在生活作

息、健康促進、飲

食運動、休閒娛

樂、人我關係等課

題上進行價值思

辨，尋求解決之

道。  

生 U5覺察生活與公共事

務中的各種迷

思，在有關道

德、美感、健

康、社會、經

濟、政治與國際

等領域具爭議性

的議題上進行價

值 思辨，尋求

解決之道。 



靈性修養  

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

感同身受的同理心

及主動去愛的能

力，察覺自己從他

者接受的各種幫

助，培養感恩之

心。 

生 J6 察覺知性與感性

的衝突，尋求知、

情、意、行統整之

途徑。 

生 J7 面對並超越人生的

各 種 挫 折 與 苦

難，探討促進全

人健康與幸福的

方法。 

生 U6覺察人之有限與無

限，體會人自我

超越、追求真

理、愛與被愛的

靈性本質。 

生 U7培養在日常生活中

提升靈性的各種

途徑，如熱愛真

理、擇善固執、

超越小我、服務

利他。 

 

柒、 實施策略協辦項目 

分類 項目 內容 
執行年度 

113 114 115 116 117 

一、政策發展

與方案推動

（協辦科室：

督學室 

學務管理科 

學前教育科 

社會教育科 

特殊教育科 

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 

(一)組

成生命

教育推

動小組 

生命教育中心學校、國教輔導團及課

程研發單位等組成「生命教育推動小

組」，負責推動轄屬高級中等以下各級

學校生命教育相關事項，並研擬具地

方特色之生命教育推動方案或計畫。 

◎ ◎ ◎ ◎ ◎ 

(二)召

開生命

教育推

動小組

會議 

擬定具地方特色生命教育年度計畫，

精進實施策略。 
◎ ◎ ◎ ◎ ◎ 

(三)定

期參與

中央會

議 

定期參與「中央與地方政府推動生命

教育之聯繫協調會報」，以落實生命教

育政策、強化生命教育推動任務與功

能。 

◎ ◎ ◎ ◎ ◎ 

(四)對

校長宣

導 

於校長會議宣達落實自傷防治三級預

防工作及「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方

案」及建立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處

理機制流程。 

◎ ◎ ◎ ◎ ◎ 

(五)對

學生及

教職人

員宣導 

學校每學年每班至少辦理一次生命教

育課程，並提供本縣心理健康資訊；

全縣教職人員每年參與自殺防治教育

訓練率達90%。 

 ◎ ◎ ◎ ◎ 



(六)分

享生命

教育活

動資訊 

鼓勵學校積極參與中央及民間團體辦

理各類生命教育活動，並提供本縣心

理健康網路資訊。 
◎ ◎ ◎ ◎ ◎ 

(七)建

立檢核

機制 

建立生命教育推動成果檢核機制，配

合督學視導督導各校(園)落實生命教

育校園文化營造。 
 ◎ ◎ ◎ ◎ 

(八)督

導校園

學生自

我傷害

三級預

防工作 

 

1.督導各級學校完成編定全校性自我

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建立並落

實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模

式，以及建立自我傷害之危機處理

標準作業流程，以減少校園自我傷

害事件發生。 

◎ ◎ ◎ ◎ ◎ 

2.建立校園危機應變機制，訂定自我

傷害事件危機應變處理作業流程，

並定期進行校安通報、自殺防治通

報及身亡事件處理流程演練；宣導

學生可利用相關資源。 

◎ ◎ ◎ ◎ ◎ 

3.校長主導整合校內資源，強化各處

室合作機制，並綜整學校整體需

求，結合校外社區與醫療，以及相

關非政府組織網絡單位資源，以建

構整體協助機制。 

◎ ◎ ◎ ◎ ◎ 

三、 師資培育

與知能精進/

課程教學與多

元活動 

（協辦科室：

特殊教育科 

學務管理科 

學前教育科 

社會教育科 

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 

(一)教

育行政

人員及

教師生

命教育

增能 

1.辦理行政人員與教師生命教育議題

專業培力課程。 ◎ ◎ ◎ ◎ ◎ 

2.辦理跨校跨領域社群增能課程。 ◎ ◎ ◎ ◎ ◎ 

3.辦理校內跨領域社群增能課程。 ◎ ◎ ◎ ◎ ◎ 

4.辦理自殺自傷防治增能研習(校長、

教職員、家長、學生)，以成為自殺

防治守門人。 

◎ ◎ ◎ ◎ ◎ 

5.每年指派2位教師參加縣代表教師培

訓及推薦1位教師參加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種子教師培訓。 

◎ ◎ ◎ ◎ ◎ 

6.協助生命教育議題融入幼兒教育知

能及教學實務，並規劃生命教育主

題列入幼兒園相關行政人員培訓。 

◎ ◎ ◎ ◎ ◎ 



7.規劃社教機構辦理生命教育相關課

程及推廣活動。 
◎ ◎ ◎ ◎ ◎ 

8.結合社會資源辦理相關宣導及實踐

活動。 
◎ ◎ ◎ ◎ ◎ 

9.辦理生命教育成果發表會(教案/社

群/活動)，促進校際交流。 
◎ ◎ ◎ ◎ ◎ 

(二)、

鼓勵將

生命教

育融入

課程並

研發教

材教案 

1.辦理教師學習社群培力、研發教案

示例。 ◎ ◎ ◎ ◎ ◎ 

2.辦理生命教育議題優質案例徵選及

分享並提供獎勵。 
◎ ◎ ◎ ◎ ◎ 

(三)辦

理生命

教育多

元活動 

1.補助學校申請辦理生命教育多元活

動。 
◎ ◎ ◎ ◎ ◎ 

2.補助學校辦理心理健康活動，增進

學生心理健康、壓力因應，提升問

題解決力、挫折容忍力、負向思考

及情緒之察覺、自我傷害之自助與

助人技巧。 

◎ ◎ ◎ ◎ ◎ 

3.補助國中小社群學校經費，供社群

學校辦理生命教育各類活動。 
◎ ◎ ◎ ◎ ◎ 

三、社會實

踐、家庭推

廣、研究發展

與國際接軌

（協辦科室：

特殊教育科 

學務管理科 

學前教育科 

社會教育科 

家庭教育中心 

） 

(一)社

會實踐 

提供經費或資訊鼓勵「青年」參與志

願服務，並將生命教育融入志願服務

相關培訓或活動，涵養思辨、反省與

自主的行動能力，進而培養社會關懷

能力。 

 ◎ ◎ ◎ ◎ 

(二)家

庭推廣 

補助經費鼓勵社區大學、家庭教育中

心、樂齡學習中心、新住民學習中

心、社教機構辦理生命教育相關課程

及推廣活動，以提升社會大眾與家長

對生命教育之認知與實踐。 

◎ ◎ ◎ ◎ ◎ 

(三) 研

究發展

與國際

接軌 

參與或推廣國際級研討會或相關活

動，透過參與、推廣及研討，推展生

命教育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 ◎ ◎ ◎ ◎ 

(四)推

廣活動 

1.透過媒體與網路介紹本縣生命教育

活動，或結合社會資源辦理相關宣

導及實踐活動。 
◎ ◎ ◎ ◎ ◎ 



2.獎勵表揚生命教育推展有功之學校

人員、教師與家長或其他機關團

體。 

捌、 經費：由教育部、苗栗縣政府、各級學校及機關預算項下支應。 

玖、 績效評估與獎懲 

一、 遴選表揚推動生命教育具特色之學校，並將其經驗進行分享與多元整

合宣導。 

二、 獎勵表揚致力推動生命教育之教育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及民

間團體等，並將其經驗進行分享與宣導。 

三、 將生命教育、自殺防治列入督學視導項目，督導各校進行自我檢核，

並將其辦理生命教育之成果，納入校長遴選之重要參據。 

壹拾、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